
「雲林縣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府行法字第○九九一○○○三九三號令 

      中華民國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府行法字第一○○一○○○二五四號令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請領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之

受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領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鑑定

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罹患長期慢性病，且經身心障礙者

鑑定醫療機構或其附設護理之家之醫師、護理人員，

或本縣衛生局所屬之衛生所醫師所作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量表(ADL)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際由家人照顧。 

三、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 

四、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護（傭）。 

五、未申請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政府提供

之日間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 

第三條     請領本津貼之照顧者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應與受照顧者設籍於本縣並實際居住且負責照顧者。 

二、應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計算家庭總收

入全家人口之成員。 

（二）出嫁之女兒或子為他人贅夫者及其配偶。 

（三）受照顧者二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年滿十六歲，未滿六十五歲，且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讀空中大學、高級中等



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

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之學校，致不能工作。 

（二）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者。 

（三）罹患嚴重傷、病，必須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

致不能工作。 

（四）婦女懷胎六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

工作。 

（五）受監護之宣告。 

四、未從事全時工作，且實際負責照顧受照顧者。 

五、未擔任領有津貼之照顧服務員或督導員。 

           前項第三款年齡之計算，以調查當時之實足年齡為準。 

第四條     請領本津貼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提出申請，如為他人代理申請者，應填寫申請人委託書： 

一、照顧者及受照顧者之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戶

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二、受照顧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台灣地區身心障

礙者鑑定醫療機構或本縣衛生局所屬之衛生所醫師出

具之罹患長期慢性病之診斷書。 

三、受照顧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評估為重度以

上之證明。 

四、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如申請表、郵局存摺封面等）。 

           前項第三款所定證明文件，得以符合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及申請標準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證明之。 

          第三項所定特定身心障礙項目及申請標準（如附表一）。 



第五條    申請相關資料由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後，

應儘速調查並填造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申請調查表，

完成初審後函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再由本府派員

實地訪視及資料審核後由本府核定是否符合補助規定。 

第六條    本府受理申請本津貼案時，除應依規定審核相關文件外，    

應派評估人員實地評估受照顧者生活自理能力及需專人照顧

之必要性。 

第七條    同一受照顧者受數人照顧，以照顧者一人請領本津貼為

限。同一照顧者照顧數人時，亦同。 

第八條    經審核受照顧者及照顧者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每月

發給照顧者特別照顧津貼新臺幣五千元。 

          申請人於當月十五日以前申請者，自當月份起核給津貼； 

當月十六日以後申請者，自次月份起核給津貼。 

第九條    受照顧者或照顧者請領特別照顧津貼原因消失時，照顧者

及督導人員或鄉（鎮、市）公所應主動通報本府。 

    前項請領原因消失時間為當月十五日以前者，自當月份

起停止補助，當月十六日以後消失者，自次月份起停止補助。 

第十條 

      一、本府辦理本津貼發給，督導作業如下： 

     （一）將領取本津貼之照顧者納入照顧服務之督導對象。 

     （二）於領取本津貼之照顧者接受相關教育訓練期間，自行

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 

     （三）指派督導人員評量照顧品質，並每一個月至少訪視一

次。 



        （四）於本津貼發給期間，對受照顧者失能程度每半年至少

複評一次。 

      二、本府或本府委託之督導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停止  

發給本津貼，並得對受照顧者提供相關照顧服務： 

     （一）受照顧者未符合第二條規定。 

     （二）照顧者未符合第三條規定。 

        （三）照顧者服務知能不符照顧品質，經本府委託之督導人

員輔導仍未改善，通知本府停止補助，本府得改以居

家服務等方式照顧。 

第十一條   本府對原請領津貼者應實際照顧受照顧者，並對照顧者

每年至少派員查核一次，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所需之

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府應於每季首月十日前填具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

貼請領狀況季報表（如附表二）報內政部備查。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及申請標準表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申請標準 

一、帄衡機能障礙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二、軀幹障礙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三、智能障礙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四、植物人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五、失智症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六、自閉症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七、染色體異常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八、先天代謝異常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九、其他先天缺陷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十、多重障礙（至少具有前九項身

心障礙項目之一）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十一、精神病 經鑑定為重度等級以上 

 


